佛山市高明区                  临时占用城市道路

申    请   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日期：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
	申

请

说

明
	占用地点
	
	经办人
	

	
	事    由
	
	负责人
	

	
	临占性质
	
	联系电话
	

	
	范围（面积）
	长       （M）宽       （M）共          （M2）

	
	期   限
	自    年   月     日 至    年    月    日止

	
	临时
占用
简

易

图
	
	                   

	审

核

意

见
	公安交通管理部门
	区建设局
	区行政执法局

	
	
	
	

	备

注
	1、 该申请表适用于临时占用城市道路及城市绿地。

2、 必须设置安全防范设施，确保行人安全。

3、 不得擅自在城市道路上钻孔及损坏相关的附属设施，损坏绿化按«广东省城市绿化管理条例»执行。
4、占用期满要及时清理现场，需要移动位置、扩大面积、延长时间的，应当提前办理变更审批手续。


本表一式四份：建设、执法、公安部门、申请单位各一份。

